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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

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

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2013年1月9日，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公司诉青岛三利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青岛三利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，请求

法院判决解除公司与青岛三利之间的《设计与施工总承包合同》及《补

充协议》，并要求青岛三利支付拖欠工程款、违约金，并赔偿相应的

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,297.8367万元。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

年2月6日《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3-002）、2013

年8月30日《关于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3-023）、

2015年9月18日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048）、2016

年5月20日《关于公司与青岛三利集团有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6-028）、2016年10月26日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6

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58）、2016年12

月7日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》以及公司定期报告）。 

2016年12月23日，公司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

（（2013）鲁民一初字第6号）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就该诉讼事

项做出一审判决；2016年12月26日，公司收到青岛三利根据判决书支

付的工程款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2012年3月25日，公司与青岛三利签订《设计与施工总承包合同》，

合同约定公司承担青岛三利位于青岛市城阳区青大工业园青岛博利

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院内的体育场工程（包含赛场、看台主体及地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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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、看台膜结构、景观及配套项目）的土建、机电、精装修的整体全

面设计及施工工作，合同价格暂定为人民币5,000万元，其中工程款

按每月工程进度的80%给付。2012年8月28日双方又签订了《补充协

议》，对原合同工期等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。 

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，公司依约履行，积极组织施工，但

青岛三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大量拖欠工程进度款，经公司发出律师

函、解约通知函后仍拒不履行付款义务，为此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请求，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《设计与施工总承

包合同》及《补充协议》，并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工程款、违约金，并

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。 

三、一审判决情况 

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（2013）鲁民一初字第6

号），判决： 

（一）被告青岛三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公司工程款

37,171,708.11元； 

（二）被告青岛三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公司欠付工

程款利息（以37,171,708.11元为基数，自2013年7月8日起至本判决

生效之日止，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）； 

（三）驳回公司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四、与本案有关的其他情况 

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青岛三利诉公司至山东省青岛市

城阳区人民法院。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收到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

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13）城民初字第339号），判决：1、青

岛三利与公司之间签订的《设计及施工总承包合同》及《补充协议》

于2013年1月10日解除。2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，偿付青岛三利

工程质量问题修复费人民币32,694,348.76元。3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

十日内，偿付青岛三利司法鉴定费人民币1,265,059元。4、公司承担

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2,177元。 

2016年12月5日，公司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

书（（2016）鲁02民终261号），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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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事项作出二审判决，驳回公司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五、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六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2016年12月26日，公司收到青岛三利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

事判决书支付公司的工程款37,171,708.11元，但青岛三利尚未支付

该判决欠付工程款利息及其他费用。鉴于公司对此项目已经垫付了相

当的成本和资金，因此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构

成重大影响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（2013）鲁民一初字第6号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28日 




